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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行审发〔2021〕21号                     签发人：谭延聆

对区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第2021152号
建议的答复

张玉山、李洪国、沈勇杰、陈永财、耿嘉鹏代表：
您提出的《张店农商银行关于恳请区政府加大数据开放共享力度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涉及个人隐私的市场主体信息不属于我局公开事项，例如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等。
一、目前工作开展情况
自2019年张店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成立以后，一直致力于强化政银合作、服务市场主体，在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主动与张店农商银行等张店多家银行金融机构进行了工作对接。经协商，在2021年3月9日，张店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与张店农商银行签订了《政银合作发展战略合作协议》。按协议内容，我局向张店农商银行开放可公开的注册登记信息，张店农商银行确保信息数据不外泄，并为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政务服务，目前双方工作配合顺利。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金融监管部门、审批部门与政银（企）合作单位共同签订支持金融业发展的战略协议，进一步拓展服务范围，促进发展质效。
（二）进一步深化“政银合作”工作模式，切实发挥金融业独特优势和积极作用，拓展资源利用、业务整合、全流程帮办服务等方面合作交流深度和广度，延伸便民服务触角，全面满足企业群众办事需求，增强群众办事体验感，提高政务服务质效。
（三）进一步探索无人受理、自助申报的“互联网+政务服务”数字化模式，突破传统业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进一步畅通金融单位与市场主体的沟通渠道，实现政银双方的优势互补，资源互促，搭建全新的企业服务数字化平台。
（四）积极推动电子营业执照在企业开办服务领域广泛应用，实现利用电子营业执照刻制印章、申领发票、银行开户，各级政务服务大厅及银行网点电子营业执照可用率达100%，积极实现电子营业执照逐步替代纸质营业执照进行市场主体资格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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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单位：张店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联系人：王娟，联系电话：2276992）
抄  送：区委工作督查服务中心、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区政府工作督查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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